扬州大学机械工程学院研究生校内外兼职管理规定（试行）

机院[2007]12号

一、为规范学院研究生教育管理工作，维护研究生培养工作的正常秩序，保障研究生顺利完成培养方案规定的课程学习和科研工作等任务，结合学院具体情况，特制定本管理规定。

　　二、学院支持研究生成立学生组织，依法参与校、院的学生事务管理以及研究生自我管理，积极推动研究生的“自我教育、自我管理、自我服务”，保障学生的合法权益。
三、提倡并支持研究生及研究生学生团体开展有益于身心健康的学术、科技、文娱、体育等活动，鼓励、支持和指导研究生参加社会实践、社会服务和开展“助管、助教、助研”“三助”活动。学生参加社会活动要履行备案手续。

四、研究生业余承担社会兼职（校内外兼职）工作的，须填写《扬州大学机械工程学院研究生校内外兼职备案登记表》，经导师同意并签署意见后，报学院备案。
五、研究生业余承担社会兼职工作不得影响正常的教学、科研和生活秩序；导师对研究生兼职等行为负有监督和管理责任。
六、未经导师同意、学院备案，研究生私自承担社会兼职工作，一经发现，学院会同指导教师给予相应的处理。

七、研究生承担社会兼职工作时，要遵循有关法律、法规的规定，要注意形象，维护学院的声誉，并定期向导师汇报工作情况。

八、研究生校外承担社会兼职时要注意自身安全，由此产生的意外事故、法律责任和义务，由研究生自行负责；
九、 本规定自发文之日起执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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